	□記載事項與提供證件相符，公司、行號、並經實地調查
	□票據交換所之查詢書    張

	□申請開戶人不是無行為能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受輔助宣告人
	□身分證(外國護照及居留證)影本   張

	□申請開戶人未被公告拒絕往來，且信用良好無不良記錄
	□營利事業登記(或繳納營業稅證明)影本  張

	□申請開戶人非喑啞、盲人、不識字人
	□公司登記表(影本)     張

	□核對身分證申請開戶人是本人無誤
	□公司基本資料查詢(上網)

	□第二證件查核：
	□其他：

	退票紀錄：

	調查意見

	申請用途：
與本會往
來情形  

公司行號實
地查證情形
綜合意見

	

	
	
	調    查
兼
證件核對

	
	
	

	審核意見
	

	經辦            專員            信用部主任                                  104.04.版


本會查證事項
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暨往來約定書
  帳號：                                開戶日期 ：                  收件日期：
	申
請
人
	戶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設立日期)
	
	電話：

	
	住  址
(地址) 
	：     市      區       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非個人戶請填此欄
	核准登記字號
	字號：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營 業 登 記
	字號：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市
	    區 
	      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性別:
	□男□女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職業：
職稱：

	
	現有存款種類：活存、活儲、定存、定儲        帳號：

	應備證件
	□1．個人戶：身分證及第二項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及居留證。
□2．公司組織：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如主管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
     公司登記證明書等)及第二項證明文件；負責人身分證及第二項身分證明文件。
□3．一般行號：商業登記文件(如主管機關核准商業登記之核准函)負責人身分證及第二項身分證
     明文件。
□4．其他團體：主管機關登記證或核准成立或備案之文件、負責人身分證及第二項身分證明文件
□5．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各單位之正式公文。
  (不具法人人格之行號或團體，應以負責人名義申請開戶，但行號或團體名稱可併列於戶名內)


     申請人(含非個人戶之負責人或代表人)為請  貴會同意開立支票存款往來帳戶，同意1.貴會向台灣票據交換所總所(含各分所)查詢申請人所有票據使用紀錄(即票據信用查詢)；貴會需支付之查詢費由申請人預先同額支付貴會。2.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必要資訊。查得資料正本同意由貴會存卷備查。蓋章確認：
     貴會不同意本次支票存款往來帳戶之申請時，不需檢具拒絕之理由，申請人同意前所檢附之資料(均為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之影本)由貴會存卷備查，給付貴會之查詢費不得要求返還；若同意本次申請，則申請人願意遵守背面頁之「支票存款往來約定事項」暨「支票存款約定書補充條款」 所有之約定。蓋章確認：
    貴會確於民國   年  月  日將本支票存款開戶申請暨往來約定書交本人攜回詳讀，對本頁與背面頁全部條款內容所表彰之權利與義務已充分瞭解，正式於底下欄簽字或蓋章者，即表示願意遵守。蓋章確認： 

           此 致   


    臺南市永康區農會
申請人兼立約人簽字或蓋章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非個人申請戶，請蓋用單位之印章及負責人或代表人之印章(或簽名)。
    2‧本頁與背面頁之其他需另行蓋章加強確認處，屬非個人申請戶，僅蓋用其負責人或代表人之印章即可，不需並蓋其單位之印章或關防。
3‧貴會確已將本頁與背面頁之影本, 加蓋【內容與正本相符】章後,交立約人收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4.04.01版
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條款
1、 立約人(即申請人)應依照  貴會之要求提供文件、資料以供審核，經同意開立支票存款往來帳戶(下稱支存
    帳戶)後，由  貴會發給送款簿及空白支票(以下均含本票張數由貴會核定)以憑存款、取款。
二、個人戶戶名：本國國民依「姓名條例」所規定之本名為戶名：非本國國民則依中華民國政府核給之居留證上之姓名為戶名。
  非個人戶戶名：依登記證明文件上之名稱為戶名，不具法人人格之行號或團體，應以負責人本名為戶名，但行號或團體名稱可併列於戶名內。
三、支票(以下均含本票)製作費之收取：申請  貴會發給支票之日(以申請書記載日為準)與前次領用支票日(以  簽收收據日為準)間，該支存帳戶日平均餘額不足10萬元者，同意就該次申請領得之支票，每張支付10元以內(實際金額由貴會核定)之製作費。
                                蓋章確認：
 貴會若欲提高前項所約定每張支票之最高製作費10元，與支存帳戶之日平均餘額(金額)第二項計算基準時，應徵得申請人之書面同意。若申請人不同意者，應自簽署不同意書之日起一年後，貴會始得逕行終止本支票存款往來契約。
四、存入款項除現金外，經貴會認可之票據均得存入，存入後由貴會在送款簿存根上加蓋收訖戳記。其票據須俟貴會收妥款項後始得提取存款，倘發生退票及其它糾葛情事，不問其為立約人自行存入，抑由第三人委託收帳，所有退票款項，貴會得逕自該支存帳戶內如數扣除。
五、立約人取款時須簽發貴會發給之支票，支票上應蓋用或簽寫支存往來印鑑卡留存之印章或簽名式樣。
六、立約人簽發支票時，票面金額不得超過支存帳戶結存額；若與貴會約定有支票存款透支契約者，不可超過約定透支額度，否則貴會得予以退票處理，並同意貴會就提示之支票票面金額不負部份付款之責。
七、所簽發之支票，如不合法律或金融主管機關、中央銀行或臺灣票據交換所之規定時,貴會得拒絕支付,並由貴會填具退票理由單連同支票交還執票人，因此所發生之損害貴會無須負責。
八、貴會核對票據印文認為與立約人原留印鑑印文相符憑以付款後，如該票據或印文遭偽造、變造、竊盜、遺失等等情事而致立約人發生損害,貴會如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時，貴會無須負責。
九、對於在同一營業日提示之支票，其支付順序同意由貴會排定。
十、立約人以支票申請保付時，貴會即由立約人支存帳戶內如數轉列「保付支票」科目備付，並於支票上註明『保付』字樣及日期，由貴會有權簽章人員簽章證明擔保該項金額之支付。
十一、如發生退票情事，依臺灣票據交換所規定應行繳納之退票違約金、手續費、辦理退票註記手續費、及其他相關費用，或貴會與立約人往來業務，經貴會訂定須繳納工本費或手續費者，同意依貴會公告之收費標準繳納相關費用，亦授權貴會得自立約人開立於貴會之各存款帳戶內之各項存款如數提取以支付應付費用。
十二、立約人如經臺灣票據交換所公告為拒絕往來戶，同意貴會得逕對立約人為拒絕往來戶之處理。
十三、貴會如收到立約人受破產宣告之通知時，即使立約人支存帳戶有足額存款或支票存款透支額度仍有餘額，貴會對提示待兌付之支票不需付款。
十四、立約人得向貴會申請支存帳戶對帳單，臨櫃領取者與採用電子郵件寄送者均免費，立約人之電子郵件帳號如下。                   

      若要求貴會以郵件寄送者，郵資由立約人負擔。送達地址若無另外約定，則按申請暨往來約定書之地址寄送。
十五、如經貴會研判或有關機關通報，本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貴會得逕自終止立約人使用語音轉帳、網路轉帳等及其他電子等交易功能。
十六、本次訂立之支票存款往來契約，立約人與貴會均得隨時終止。非對話之終止契約意思表示，經通常郵遞期間即視為已送達另一方，則貴會應將存款餘額返還立約人，立約人應將剩餘之空白支票繳還貴會，已繳付之製作費同意貴會不須退還。
十七、立約人戶名除另有規定外不得更換，否則應依照結清手續辦理，另行訂約開立新戶。
十八、立約人簽發之支票、空白支票或印鑑章，如有遺失或被詐騙、竊盜而喪失占有時，應依照財政部金融局備查之「票據掛失止付處理規範」及貴會各種存單摺及印鑑掛失止付有關作業之規定，向貴會辦理掛失止付手續，在貴會未受理掛失止付書面申請及電腦登錄未完成以前，如有冒領情事，概由立約人自行負責。
十九、立約人確認貴會用顯微膠片攝影保留之支票影本與立約人原簽發之支票同樣具有法律上一切效力。
二十、立約人同意，於  貴會因遵循美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下稱「FATCA

法案」)、與美國國稅局所簽署之相關協議(下稱「協議」)及中華民國主管機關所簽署之跨政府協議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下稱「IGA」），或受美國國稅局或其他權責主管機關要求，而須提供立約人包含
但不限於姓名、地址、美國稅籍編號、帳號、帳戶餘額及交易明細之資訊時，貴會有權提供此等資訊，無
須再行徵得立約人之同意，倘有資訊不足時，立約人亦有義務依貴會之請求向貴會為提供。立約人不得以
任何理由對貴會有任何主張，立約人於此拋棄對  貴會主張之任何權利。
立約人瞭解並同意就其FATCA法案身分類別應主動據實告知並提供或依貴會要求提供其FATCA法案身分類別之相關文件、資訊予貴會。嗣後立約人之FATCA法案身分類別倘有變更，應立即以書面告知並提供變更後之資料及證明文件予貴會。如立約人未履行據實告知義務或未配合提供代表立約人身分類別之相關文件，貴會得依FATCA法案、協議或IGA相關規定辦理。
立約人拒絕提供表示其FATCA法案身分類別之相關文件或配合貴會依FATCA法案規定申報而被列為FATCA法案「不合作帳戶」時，立約人同意貴會得依據FATCA法案、協議或IGA相關規定採取必要之措施。
本約定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悉依FATCA法案、協議或IGA相關規定及相關法令辦理。
二十一、立約人同意貴會得將姓名(或名稱)、開戶日期、支票存款餘額、平均基數、退票記錄、清償贖回記錄、提存備付記錄、重提付訖記錄、撤銷付款委託記錄、通報拒絕往來及其他有關票據信用資料，提供予查詢人。
立約人同意貴會將前項資料，與立約人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或非個人戶之編號)、電話、地址等基本資料，提供予金融同業，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票據交換所、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農業金融主管機關許可設立或營業之機構，為特定之目的或於相關法令許可範圍內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貴會非經立約人同意或依其他法令規定，不得將本人個人資料提供予上述機構以外之第三人利用。
                                          蓋章確認：
二十二、立約人於申請暨往來約定書記載之地址，即為貴會對申請人各種書面通知之送達地址，若有變更，立約人應即通知貴會並辦妥變更登記手續。怠而未辦理者，貴會按原約定地址所為之各項書面表示通知，經通常郵遞時間，即視為已送達立約人。
        立約人有約定電子郵件帳號(                                            )，同意適用前項規定。
支票存款約定書補充條款
茲就雙方支票存款往來約定書，補充有關處理退票及拒絕往來事項之約定條款（以下簡稱本條款）如下，以資遵守：
第一條（定義）本條款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退票」：指金融業者對於提示之票據拒絕付款，經填具退票理由單，連同票據，退還執票人之謂。
   二、「清償贖回」：指對於存款不足、發票人簽章不符、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或本票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款委託等理由所退票據及其退票理由單，由支票存款戶以清償票款等消滅票據債務之方法予以贖回之謂。
    三、「提存備付」：指存款不足退票後，支票存款戶將票款存入辦理退票之金融業者，申請列收「其他應付款」帳備
        付之謂。
    四、「重提付訖」：指退票後重新提示，於支票存款帳戶或其他應付款帳戶內付訖之謂。
        五、「註記」：指支票存款戶如有退票紀錄、清償贖回或其他涉及其票據信用之事實時，由票據交換所予以註明，備供查詢之謂。
    六、「終止擔當付款人之委託」：指金融業者終止受託為支票存款戶所簽發本票之擔當付款人之謂。
        七、「拒絕往來」：指金融業者拒絕與票據信用紀錄顯著不良支票存款戶為支票存款往來之謂。  

第二條  立約人開戶時，應填具印鑑卡及票據領取證交付貴會，經貴會向票據交換所查詢立約人之票據信用情形，並認可後
        發給白票據。印鑑卡上資料如有變更，立約人應即書面通知貴會，如擬變更印鑑，立約人須重填印鑑卡。立約人如
        為法人戶，其名稱或負責人變更，而未依前項約定辦理時，於貴會發現該項情事並通知立約人辦理變更手續，逾1

        個月未辦理者，貴會得終止支票存款往來契約，並通知立約人結清帳戶。
第三條（本票）
        立約人簽發由貴會所發給載明以貴會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時，由貴會自立約人名下之支票存款戶內代為付款。
        前項本票，執票人提示時雖已逾付款之提示期限，但仍在該本票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
        3年之內，且立約人未撤銷付款委託，亦無其他不得付款之情事者，貴會仍得付款。
        倘因帳戶內存款不足或發票人簽章不符，致立約人所簽發之本票退票時，其退票紀錄與支票之退票紀錄合併計算。
第四條（手續費）
        立約人簽發之票據，因存款不足而退票時，貴會得向立約人收取手續費。前項手續費，不得逾越票據交換所向貴會
        所收取手續費之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五條（註記）
        立約人於其簽發之支票或以貴會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退票之次日起算3年內，有清償贖回、提存備付、重提付訖或
        其他涉及票據信用之情事者，得向貴會申請核轉票據交換所依「支票存款戶票信狀況註記須知」辦理註記。
第六條（限制或停止發給空白支票、本票）
        立約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貴會得限制發給空白支票及空白本票：
        一、已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或經常於退票後再辦理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者。
        二、使用票據有其他不正常之情事者。
        貴會為前項限制時，應以書面告知限制之理由；對於限制理由，立約人認為不合理時，得向貴會提出申訴。立約人
        在貴會開立之存款帳戶被扣押時，貴會得停止發給空白支票及空白本票，但被扣押之金額經貴會如數提存備付者，
        不在此限。
第七條（終止擔當付款人之委託）
        立約人在各地金融業者所開立之支票存款帳戶，因簽發以金融業者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於提示期限經過前撤銷付
        款委託，經執票人提示所發生之退票，未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1年內達3張時，貴會得自
        票據交換所通報日起算，予以終止為立約人擔當付款人之委託3年。
        前項情形貴會終止受立約人委託為擔當付款人時，立約人應於貴會通知後之1個月內，返還剩餘空白本票。
第八條（拒絕往來）
        立約人在各地金融業者所開立之支票存款戶，因下列情事之一所發生之退票，未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
        訖之註記，1年內合計達3張，或因使用票據涉及犯罪經判刑確定者，貴會得自票據交換所通報日起算，予以拒絕
        往來3年：
一、存款不足。  二、發票人簽章不符。  三、擅自指定金融業者為本票之擔當付款人。
        前項各款退票紀錄分別計算，不予併計。
第九條（終止支票存款往來約定之處理）
        立約人被列為拒絕往來戶，或因其他情事終止支票存款往來之約定時，立約人應於貴會通知後之半個月內，結清帳戶並返還剩餘空白支票及本票。
第十條（公司重整之暫予恢復往來）
     立約人如為公司組織，於拒絕往來期間屆滿前，經法院裁定准予重整後，得向貴會申請核轉票據交換所辦理重整註記；經重整註記者，貴會得暫予恢復往來。
        前項公司在暫予恢復往來之日起至原拒絕往來期間屆滿前再發生存款不足退票，貴會得自票據交換所再通報之日起算，予以拒絕往來3年。
第十一條（請求恢復往來）
        立約人如經拒絕往來而有下列情事之一，經貴會同意後，得恢復往來並重新開戶：
        一、拒絕往來期間屆滿。
        二、構成拒絕往來及其後發生之全部退票，均已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
第十二條（彙整資料及提供查詢）
        立約人同意貴會以票據交換所為彙整退票紀錄及拒絕往來資料處理中心，並同意該所將立約人之退票紀錄、被列為拒絕往來戶及其他有關票據信用之資料，提供予他人查詢。
第十三條（未盡事宜之補充） 

本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蓋章確認：
